          行政院能源及減碳辦公室工作內容：
一、工作型態：
1、人員編制：執行長、副執行長、主任、副主任與科長各1位，業務承辦同仁目前共9位，有可能會再增加1位（規劃中）。除主任、副主任外，其餘均為借調或派駐人員。
2、辦公室基本上受吳政忠與張景森政委督導，並協助政委辦公室處理政委督導案件，目前共有9大專案與4項追蹤議題。之前我負責的是綠能科技產業創新推動方案（沙崙科學城）專案，大致上要能掌握個人負責專案的辦理情形與進度。
3、以綠能案為例，目前每周三固定向科技部收取進度報告，並轉陳吳政委辦公室。大概以一個月一次的頻率由政委召開會議，追蹤科技部執行進度。每個人身上的專案依複雜性可能有一個或好幾個，不過其實都蠻複雜的，接下來我會被派去作風力發電4年計畫，可能也有一些太陽光電的項目，還有推動綠能所涉及的法規調和等。

二、工作內容：
當政委辦公室要召開會議時，會透過副主任通知承辦人，請承辦人
1、會議前：預借會議室、擬會議通知(電子郵件)、製作桌牌、安排座位與收集簡報檔，並轉寄各與會單位。
2、會議中：引導座位、收集並確認簽到表、發給與會人員簡報紙本、協助操作電腦。
3、會議後：撰寫會議紀錄陳長官核閱後，送政委辦公室陳核，以最終核定版本發文給各與會單位。
4、每周一下午4點~5點間召開小組會議，時間1~1.5小時不等，會議紀錄由辦公室同仁輪流製作。
5、基本上完全不必出差，最多是看負責的專案內容，如果有需要可能會到其他地點開會，例如沙崙案就可能會到科技部開會。而行政院有公務車可派，如果派不出車，也可搭計程車並以”無車可派”的通知單核銷。

三、其他臨時交辦事項：
向部會要（催討）資料、處理緊急公文，或協助其他請假同仁辦理會議；幫忙辦公室或長官製作簡報。

四、加班情形：
原則上事情辦完就可以準時下班，但是常常會遇到政委在下午召開會議，這時候可能就需要加班了。因為這邊會議紀錄大概都是當天或隔天完成，加上剛接觸的時候不熟悉，所以通常會選擇趁當天記憶猶新的時候把紀錄初稿作完，寄給長官以後再離開。所以動作快的話，大概每次加班不用超過2個小時就可以完成。
目前還沒遇到臨時要求出勤加班的狀況，似乎也不會遇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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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工作氣氛/環境：
1、主管不錯、可以溝通，而同事間互動良好，蠻好相處的。
2、上班地點於行政院天津街入口大樓的四樓，附電梯，樓下是餐廳、合作社跟郵局，辦公室11月初剛整修完畢，東西都是新的，環境還是不錯的。

六、建議事項：
雖然行政院對部會是屬於上對下，請部會提供資料或幫忙做事不會太困難，但最好是個性溫和、身段柔軟又具溝通技巧的人來這邊會更容易處理、應對與政委辦公室、各機關之間的人際關係。
